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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費收費對象

碳費徵收對象為事業具有符合「事

業應盤查登錄及查驗溫室氣體排放

量之排放源」公告附表規定應盤查

登錄及查驗之排放源，且其全廠(場)

之直接排放及使用電力之間接排放

產生溫室氣體年排放量，合計值達

2.5萬公噸CO2e之電力業及製造業。

收費對象條文重點



33

碳費申報繳納時程及流程

事業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起，於每年五月底前，應依其前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之溫室氣體排

放量，按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公告之收費費率自行計算應繳納之費額，並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，

填具碳費申報書及繳款單，將前一年度之碳費，自行繳納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金融機構代收專戶後，以網

路傳輸方式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。但報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，得以書面方式申報。

申報繳納時程

登入指定
平台

申
報
流
程

填具申報書
及繳費單

碳費收費對象 自行計算
碳費費額

指定金融機
構代收專戶列印

繳款單

向主管機
關申報

網路傳輸

*報經主管機關同意，
得以書面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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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費計算、排放量扣減

事業依前條自行計算碳費，其公式如下：

碳費應繳費額＝排放量×收費費率

事業依本法第29條第1項規定，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自主減量計畫並達指定目標者，適用中央主管機關

核定之優惠費率。

碳費應繳費額之計算取至整數，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。

碳費應繳費額

1

2

生產電力之事業依規定申報碳費，得檢具提供電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，於每年五月底併同碳費申報

作業，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請扣除第5條之排放量。

電力消費之排放量證明文件，包含生產電力事業躉售公用售電業之電量及其排碳強度。

排放量扣減計算

電力事業排放量=盤查登錄排放量-(淨發電量*個別電廠排放強度)

事業依規定申請以減量額度扣除第5條排放量者，應於四月底前，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使用額度帳戶內減

量額度之申請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註銷減量額度後，始得於五月底前併同碳費申報作業扣除排放量。

減量額度扣除碳費排放量

1

2

3

外售電力排放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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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內減量額度(依氣候法第2條第13款定義)，將設計不同扣減比率

• 自願減量專案減量額度

• 抵換專案減量額度

• 先期專案減量額度(僅限扣除113及114年排放量)

國內減量額度

國外減量額度上限5% (參考新加坡作法)

• 國外減量額度使用範疇，將依氣候法第27條另訂認

可準則

國外減量額度

減量額度扣減碳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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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業依第4條規定申報碳費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中央主管機關應追繳其應繳納之碳費，並限期於

90日內繳納，屆期未繳清者，逕依本法第60條規

定辦理：

一、事業執行自主減量計畫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

未達各期檢核點及指定目標者。

二、事業以減量額度扣除第5條之排放量，其核發

之減量額度經中央主管機關廢止者。

三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情形。

中央主管機關查核發現事業有未繳納或未足額繳納碳費者，得逕依其溫室氣體排放源之產品產量、原（物）料使用

量、燃料使用量或其他有關資料核算碳費差額，並限期於90日內繳納，屆期未繳清者，逕依本法第60條規定辦理。

碳費追、補繳樣態

補繳規定

追繳規定
自主減量計畫經查核未達各期檢
核點及指定目標

1

2
環境部

氣候變遷署

無法使用

減
量
額
度

廢
止

使用廢止之減量額度扣除排放量


